
东莞市 2021 年实施的税收政策和税收法律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一些税收法律、税收政策开始实施。中致和

给大家整理了税收新政策要点，方便您查询使用。



一、税收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政策要点：

城建税法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一）纳税人所在

地在市区的，税率为百分之七；（二）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百分

之五；（三）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一。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一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

政策要点：

契税法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契税税率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契税的具

体适用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规定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依照规定的程序对不同主体、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住

房的权属转移确定差别税率。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二号）

二、税收政策

1、简便优化个税预扣预缴

政策要点：

《公告》明确，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对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在其累计收入不超

过 6万元的月份，暂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在其累计收入超过 6万元的当月及

年内后续月份，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简便优化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9 号）


2、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

政策要点：

《公告》明确，对化妆品制造或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制造）企

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30%的部分，

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

业务宣传费支出，一律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该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执行。

政策依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

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3 号）

3、修订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政策要点：

《公告》明确，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有关税收政策，

税务总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2017 年版)》部

分表单和填报说明进行修订，适用于 2020 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申报。

政策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4 号）

4、部分非税收入职责划转至税务部门

政策要点：

《公告》明确，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水土保持补偿费、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

金、排污权出让收入、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征收范围、

征收对象、征收标准等政策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

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1 号）

5、免征车辆购置税管理机制发生变化

政策要点：

《公告》明确，2021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对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实施新的管理机制，由之前的《免税图册》管理改为通过发布《免

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管理。

政策依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

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

第 35 号）

6、新办纳税人中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

政策要点：



《公告》明确，自 2021 年 1 月 21 日起，在北京、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大连、厦门和青岛等 25 个地区的新办纳

税人中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受票方范围为全国。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新办纳税人中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有关事项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2 号）

7、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政策要点：

《公告》明确，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是指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

力（含增程式）汽车、燃料电池汽车。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列入《免征车辆

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继续有效。

政策依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21 号）

8、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购税

政策要点：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为配合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购税

新的管理机制的实施，《公告》明确如何办理专用车辆免税手续、申请人如何衔

接《免税图册》和《目录》等若干事项。施行时间以车辆相关价格凭证的开具日

期或者其他有效凭证生效或者开具日期为准。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

车辆购置税有关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

第 20 号）

9、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

政策要点：

《公告》明确，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试行，7月 1日起正式施行。适用于单位

和个人销售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的情形。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关于发布〈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公告 2020 年第 23 号）

10、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

政策要点：

《公告》明确，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

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本条所称鼓励类产业企业是指以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主营业务收入

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政策依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3 号）


